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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川大山江 XX鞋厂“7·8”一般触电事故

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 年 7 月 8 日，位于吴川市大山江街道的吴川市大山江

XX 鞋厂（以下简称“XX 鞋厂”）发生一起亡人事故，造成 1 人

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04 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吴川市人民政府成

立事故调查组展开全面调查。2025 年 2 月 16 日，吴川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批复同意《吴川大山江 XX 鞋厂“7·8”一般触电事故

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国务院安委办《生产

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

4 号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

引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12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

吴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成立了吴川大山江 XX 鞋厂

“7·8”一般触电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

（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），对相关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估，现将

有关情况报告如下。

一、评估概况

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吴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成

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等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的评估组并召开

工作会议，依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制定评估方案，就责任追究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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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情况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内容进行梳理并评估。

评估组听取了吴川市大山江 XX 鞋厂、大山江街道办事处等

事故相关单位整改落实情况的汇报，查阅各单位的整改档案资

料；实地查看了事故发生现场并检查事发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资

料。通过上述工作，了解各单位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、事故防

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，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估。

二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
2025 年 7 月 3 日，吴川市应急管理局就吴川大山江 XX 鞋厂

“7·8”一般触电事故进行立案，对吴川市大山江 XX 鞋厂的经

营者、投资人欧 X 宏处以 25000 元罚款。2026 年 1 月 22 日，欧

X 宏缴纳罚款 5000 元，并就剩余罚款申请分期支付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依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评估组对各单位的事故防范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估。

（一）吴川市大山江 XX 鞋厂

一是加大安全生产投入。事故发生后投入 2 万元购置消防设

备和防护用品及更新老化电气线路。二是加强生产现场管理。清

理了车间内的通道杂物和垃圾，在通道两侧设置了安全警示标

志，将原材料、半成品、成品分类存放于指定区域。三是建立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。对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和评

估，根据风险等级，制定相应管控措施。四是加强安全生产教育

与培训。2025 年 3 月 16 日，组织员工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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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加强应急演练。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并于

2025 年 3 月 16 日组织全体员工开展应急救援演练。

（二）大山江街道办

一是召开警示教育会议。分别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和 2025

年 2 月 25 日，组织辖区企业负责人召开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，

通报事故情况，分析事故原因，督促各企业深刻吸取教训，切实

增强安全生产意识。二是强化事故企业隐患排查整改。2024 年 8

月 14 日，聘请 2 名安全生产专家对 XX 鞋厂开展全面安全隐患排

查，共排查出安全隐患 25 项，已指导企业全部完成整改。三是

严格实施停产整改与复工复产核查。事故发生后，立即向 XX 鞋

厂下达《停产整改通知》，责令其全面停产整顿。经后续整改并

组织验收，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批准同意复工复产。

事故相关单位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对照《事故调查报

告》提出的事故整改防范措施进行整改，取得一定成效，但通过

查看资料台账和现场检查发现，事故单位部分员工对本企业安全

生产问题认识不够，事故单位的安全意识有待加强，评估组立即

要求企业完善安全教育培训内容，全面强化安全生产意识。经复

查，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到位。

四、工作建议

从总体情况来看，评估组认为：各相关单位按照要求采取有

力措施进行整改，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提出的防范整改措施已落

实到位。在往后的工作中，建议事故相关单位围绕此次事故的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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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原因所暴露的问题，在排摸、汇总、归类的基础上，逐一开展

深入的安全管理工作；各同类企业举一反三，结合生产过程和作

业场所的具体情况，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

工作；有关单位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，加强事故防范措

施，切实提高现场监管的安全生产水平，守牢安全发展底线。

吴川大山江 XX 鞋厂“7·8”一般触电事故

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

2026 年 2 月 12 日


